江苏报关协会第二届理事会

公   告
（第六号）

江苏报关协会二届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于2009年6月30日召开。会议就二届理事会会费收缴标准进行了审议，一致通过了江苏报关协会关于修订会费收缴标准的说明。具体标准为： 

1．一届理事会担任副会长、常务理事、理事单位，第二届仍愿担任原来职位选举通过后，第一年会费在原来基础上减半收取（3万、1.5万、5千），一般会员交2000元（新会员加500元的匾牌费），之后每年每家会员单位交2000元会费。

2．在自愿的前提下，新要求担任二届理事会副会长、常务理事、理事单位的，第一年会费仍按上届标准收缴（6万、3万、1万）以后每年缴纳2000元会费。

特此公告

2009年6月30日

